
薛城区矿建路小学 2023 年新一年级

招生工作总结

我校认真贯彻执行《薛城区 2023 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

工作方案》全面贯彻落实义务教育入学政策，依法保障适龄

儿童少年入学，规范招生秩序，确保了招生工作平稳有序进

行。

一、加强领导，周密部署。

1、根据区局招生会议与有关文件的精神，我校成立了招

生工作领导小组。

2、组织学习有关招生工作文件精神。召开学校招生工作

会议，要求做到招生工作要规范有序，必须严格遵守各项

招生纪律。

3、为做好 2023 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根据《枣庄市

教育局关于 2023 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

（枣教发〔2023〕8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

招生工作方案。为了更好地实施招生工作，招生工作领导

小组再次核实了学校校区的范围，以及我校的实际情况，

制定了详细的招生工作方案，确保校区范围内的适龄儿童

都能入学。

4、全面推行信息公开，各学校及时通过微信公众号向社

会公布招生政策和招生信息，实施“阳光招生”。制定好

招生方案，撰写好招生简章后，学校多渠道加大宣传的力



度，利用学校微信公众号平台，学校门口张贴“大型招生

简章海报“”让家长、社会更多地了解学校，以及关注学

校的招生工作，同时也接受群众、社会的监督。

二、加强对招生政策的解读、坚持原则，认真开展招生工作。

1、适龄儿童因特殊原因需延缓入学的，向学校提出申请，

填写了《薛城区义务教育段儿童延缓入学申请》经学校审核

同意后同意延缓入学。

2、切实保障残疾儿童少年就近就便入学。我校根据

2023 年平台显示全区义务教育适龄残疾儿童的审核人

数，招生工作前期教导处已主动与 3 名残疾儿童的家长

取得了联系，刘佳宇已参与线下新生报名王海睿和孙其

赫正在康复机构进行康复治疗。根据家长的意愿确实有

实际原因不能安置，已根据学校要求填报了未入学残疾

儿童调查登记表。

3、保障随迁子女入学。落实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

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



4、“双线并行”及时回执家长的咨询与问题。

在招生报名过程中，为了及时接听家长咨询电话耐心解

读招生政策。

学校特意进行“两线并行”即“值班室接听电话”与“招

生工作咨询专线”同时进行，分别安排带班领导和责任心

比较强的学科组长负责接听家长咨询电话并有效回执，每

天早来晚走，尤其是中午饭的时间，每天有负责晚走有负

责早来的值班人员，确保时时有人接听耐心的为家长解释

招生政策，使学校招生工作平稳开展。

5、“线上审核”小组工作一丝不苟。

在审核小组王娟校长的带领下，先通研招生政策，达成

共识统一思想、严格把关、不折不扣的去审核。出现疑议

的问题审核小组共同研讨、反复审阅，驳回反馈意见针对

性强、陈述明确有条理，得到家长及时的资料补充,比如

存在侥幸心理不想给孩子迁户的、比如大数据比对不出户

口信息的.....家长看到驳回意见后立即回执顺利解决了

问题。针对特殊问题或疑议就随机打电话与家长沟通，便

于家长完善材料，减少家长反复做无效的工作、减少家长

的埋怨与不理解。

6、“线下招生”加强领导，周密部署。



（1）学校组织两个材料收缴小组，提前进行专项工作

的培训。（2）利用学校公众号推送发布“线下报名材料

准备说明”便于家长进一步明晰材料的准备详情。

（3）前期准备（学校门口发“顺序号”，报名室、等

候室安排合理、室内空调开放、茶水供给）人性化关怀，

得到家长的高度赞扬。

（4）及时审核材料严格把关高效快捷

一切为家长着想，我校专门利用两天的时间进行线下材

料的收缴，为了减小家长的期待时长，我校审核小组与收

缴材料小组同时进行，审核材料时发现疑议就随时打电话

告知家长驳回的原因或需要补充的材料，既缩短了反馈的

时长又减少了家长反复补充材料的麻烦，得到了家长们的

高度赞扬。

7、办理“转学”工作严把关。

办理转学工作，收缴与审核材料等同一年级新生招生要

求一致，严格审核材料。为避免家长因担心学位不足报不

上名而提前在校门口排队的情况发生，王开伟校长提前安



排传达室值班人员在凌晨四点把排队的家长安排到教学

楼内的“等候室”。工作人员全部七点到校开始组织报名

工作，此项工作短时有序组织效果好，家长很满意。

【建议】

1.家长对暂住证的时限反响很大！建议：按规定的时间

节点能给家长留出准备的时间。

2.希望在招生工作前提前与各相关审核部门及时更新

比对出大数据内容。

3.希望招生时间可否再提前一点。

总之此年度一年级招生，在招生工作开始前，我们

把问题想周全，把工作做好、做细，通过招生工作树立学

校和教师的良好形象。招生进行中我们老师都尽职尽责，

较好地完成了今年的学校的一年级新生招生工作任务。我

校将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政策，确保适龄儿童依法接受义务

教育，使学生公平受到教育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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